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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石城县第一批行政执法主体清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城市社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县直、驻县各单位：

为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明确行政执法主体，推进行政执法机构、职能法定化,根据《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42号修正）、《江西省司法厅关于开展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确认公告工作的通知》（赣司执监字〔2020〕2号）、《赣州市司法局关于开展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确认公告工作的通知》（赣市司办字〔2020〕23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机构改革、职能调整和县情、工作实际，对全县行政执法主体进行了全面清理，编制了《石城县第一批行政执法主体清单》，现予以公布。
各行政执法主体应当认真落实资格管理制度，严格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履行职责，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未经县政府确认，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组织不得擅自对外实施行政执法行为；不具备受委托执法资格的组织，不得具体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凡因机构调整、职能变更或者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改、废止等，致使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有关依据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报县司法局审查、县政府确认后重新向社会公布。

附件:石城县第一批行政执法主体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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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城县人民政府

2020年6月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石城县第一批行政执法主体清单

1.石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石城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3.石城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4.石城县公安局（含交警大队、森林警察大队）

5.石城县民政局

6.石城县司法局

7.石城县财政局

8.石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9.石城县自然资源局

10.石城县生态环境局

11.石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2.石城县交通运输局

13.石城县水利局

14.石城县农业农村局

15.石城县商务局

16.石城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

17.石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18.石城县应急管理局

19.石城县林业局

20.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1.石城县统计局

22.石城县医疗保障局

23.石城县城市管理局

24.石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25.石城县档案局

26.石城县税务局

27.石城县消防救援大队

28.石城县气象局

29.石城县琴江镇人民政府

30.石城县高田镇人民政府

31.石城县木兰乡人民政府

32.石城县丰山乡人民政府

33.石城县小松镇人民政府

34.石城县屏山镇人民政府

35.石城县大由乡人民政府

36.石城县龙岗乡人民政府

37.石城县赣江源镇人民政府

38.石城县横江镇人民政府

39.石城县珠坑乡人民政府

抄送：县委，县纪委监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县人武部，县委
各部门，县法院，县检察院，群众团体。
  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股                2020年6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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